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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程变动情况

根据《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（试行）》（环办环评函[2020]688号）、《关于加

强涉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衔接的通知》（苏环办[2021]122号）相关规定，本项目实际

生产过程中，与原环评设计比较，产生了以下调整或变动：

（1）平面布置图：部分布局发生调整，清洗间 4楼（乙醇）与清洗间 1楼（纯水）位置

互换，乙醇清洗调整到 4楼，乙醇用量、废气收集处理方式以及清洗间面积不发生变化，清洗

有机废气进行密闭负压收集+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+25米高排气筒。

（2）危废产生量：经核实，废切削液产生量由原环评的 0.1t/a增加至 1t/a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、《建设项目环境

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 682 号令）、《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（试行）》（环办环评函

[2020]688号）、《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衔接的通知》（苏环办

[2021]122号）等环境保护的有关要求，上述变动均不属于重大变动，本次变动纳入竣工环境

保护验收管理。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

1、废水

本项目实行雨污分流，本项目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和清洗废水、纯水制备浓水。

生活污水依托租赁方化粪池预处理后与清洗废水、纯水制备浓水经市政管网接管至南京高

新区北部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，处理达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918-2002）

表 1中一级 A标准后排入朱家山河，最终进入长江南京段。

2、废气

溶剂清洗废气经微负压密闭收集后与经集气罩收集的灌胶、烘干废气一起进入二级活性炭

吸附装置处理，处理达标后经 25米高排气筒排放。

切割、打磨、抛光、焊接等工序产生的粉尘经移动式烟尘净化器处理后无组织排放。

本项目电解酸洗过程中会产生酸雾在车间内无组织排放。

3、噪声

本项目主要噪声设备为慢走丝机床、切割机、数控车床、铣床、磨床、锯床等，噪声源强

约为 75～90dB(A)，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，并采取隔声、减振、距离衰减等措施，以降低噪声

对周边环境的影响。










